廿三條工作坊

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值得關注的地方

由香港人權監察提供（初稿）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

叛國罪

· 叛國罪保障的應是國家，但草案卻擴展到「中央人民政府」，以至它的「政策」和「措施」，更無訂明「中央人民政府」的定義；

· 「武裝部隊」也無定義，是否包括軍醫和艦上清潔工；
· 「鼓動」外力入侵罪，是以言論性質的罪行，但草案缺少了對政治言論的應有的一些重要特殊保障，因而違反了《約翰內斯原則》規定的煽而不可能動就不應為罪的準則；

· 叛國罪中的「協助公敵罪」，令反戰的某些行為，人道救援，甚或只是執行聯合國議決的行動，無論是否使用武力，也會入罪；在戰爭敵對狀態下，人道救援敵軍的工作，難免有人會視之為「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圖」，也可能被檢控；
· 草案對「協助」和「損害戰爭中的形勢」等詞無作定義，可能令一些表達行為，如發送電郵反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也會被視作「協助公敵」；
· 廢除現時三年的檢控時限，容許政府等待政治風向的轉變，對立法後的一些行為，秋後算帳；

· 建議中的定義並不一定能完全將叛國罪局限在涉及外國侵犯中國的情況，可能也會針對兩岸的軍事對疊的局面(如台灣的軍隊受外國指揮，或以非中國領土為基地時)，因此，在這些例外的情況下，港人反對兩岸開戰、支持或鼓動台灣自衛、與台灣的經濟往來等行為，以至台灣的軍政人員及商人等協助「公敵」的人，也有可能屬叛國。
顛覆罪

· 中國所確立的「根本制度」一詞含義不明，可能包括很多很有問題的制度，但至少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顛覆罪藉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為名義，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甚或其他不良的體制；矯正中國的憲制、法律、司法和管治中的錯誤或缺失或管治，均不是免責的理由（根本沒有訂出免責的理由）；
· 並無訂明「嚴重損害國家的穩定」一詞的定義；中國大陸中「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中，那怕只是很正當的要求民主人權的活動，也被視為破壞國家的穩定；

· 「恐嚇中央人民政府」亦意義不明；
· 「嚴重犯罪手段」包括「導致對財產的嚴重破壞」，「嚴重干擾電子系統或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不論屬於公眾或私人) 或中斷其運作」的各種違法的行為，令工業行動、抗議、示威和宣揚異見的行動，因影響電子系統、妨礙交通、生產和設施或服務運作，而仍有可能構成顛覆國家罪；
· 「嚴重犯罪手段」的定義基本上是援引自《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但卻刪去了反恐條例中不涵蓋工業行動、抗議、示威和宣揚異見行為的規定，令爭取權益和和請願示威的行動，動輒得咎，更違背了諮詢文件中對和平示威、集會及表達主張的基本權利會有「足夠及有效的保障」的承諾；

· 如果中國局面不穩，六四重現，任何人參與長安街上示威或堵截坦克等活動，也可能會干犯香港的顛覆罪（域外效力）；在港支持則是教唆、協助甚或串謀顛覆；呼籲國內人民參與則屬煽動叛亂；寫下有這種呼籲的電郵，即使未發出，也是製作煽動性刊物。當年在港可合法的行為，將來再做，就可能不再合法了；
· 顛覆行為有域外效力，無論在香港境內外（在大陸、澳門、台灣或海外），如有關行為在當地亦屬犯法，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做了，也會犯上香港的顛覆罪；同樣，分裂國家對所有人也有同樣的效力。叛國罪在香港域內適用於所有中國公民，域外則僅適用於中國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煽動叛亂當然也因而有相關的域外因素。
· 立法後，香港人在大陸犯了這些國家安全罪行，也會觸犯香港法例，在港固然可以追究，也因一些過往只在大陸受禁止而在港不為罪的行為已成犯罪，因而令中港間相互引渡的此疑人提供了條件，一旦中港間己進行多時的閉門談判達成「適當的」引渡協議配合，就可能引渡這些涉案的港人回內地審訊；

· 政府雖然辯解說：對於諸如叛國及煽動叛亂的政治罪行、軍事罪行及宗教罪行並非經常可作出引渡。但是近期政府簽訂的引渡協議中，例如與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家的協議，正收窄政治罪行的範圍，擴大例外的情況，轉而依賴政治逼害或歧視的理由（如尋求引渡一方實際上是由於為該疑人的政治意見而提出檢控，或因該人在移交後，可能因其政見而在審訊或懲罰時蒙受不利）而拒絕引渡，要求港府指中央政治逼害或歧視而去保護一個涉嫌觸犯國家安全罪行的人的權益，幾乎不可能；

· 無檢控期限（應可參攷現行叛國罪的３年檢控期限）

分裂國家罪

· 「嚴重犯罪手段」定義廣闊（請參看顛覆罪的討論），和平示威、集會及表達主張的基本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也可以入罪；

· 「嚴重犯罪手段」包括完全不需要有武力的行為，即使完全和平非暴力，表達人道呼籲或反戰主張，如嚴重影響交通，或損毀無關痛癢的電子系統，亦可以入罪；

· 分裂國家罪中的「嚴重犯罪手段」，即使完全沒有影響國家穩定的因素，也可以入罪，因此與顛覆相比，更易於入罪；

· 即使在中央政府不當地對台灣動武，或對西藏、新疆施行暴力鎮壓，要「打個稀巴爛」之時，憤而支持和鼓勵該等地區的人民自衛以至獨立，仍屬犯法；

· 和平地主張分離或獨立，政府為此而組織遊行示威，重覆而大量地致電或傳真政府機關以阻塞官方的線路，宣傳主張，都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言論和爭取活動，沒有可叛終身監禁的分裂國家罪去處分他們；不過香港政府現時建議的包含「嚴重犯罪手段」的分裂國家罪，可在完全不涉武力的情況下，將這些和平的分離主張活動，作嚴重罪行處理；

· 無檢控期限（應可參攷現行叛國罪的３年檢控期限）。

煽動叛亂罪
· 煽惑他人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等罪行，屬於第一類「煽動叛亂」。因此，前三項罪行定義中的問題，亦在此罪重現；例如某人呼籲人們參與一個嚴重影響交通的和平請願，去支持台灣獨立，已屬煽惑他人分裂國家，罪犯煽動叛亂，可處終身監禁。
· 煽惑他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會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的公眾暴亂（violent public disorder），即屬第一類「煽動叛亂罪」，可處七年監禁。「穩定」和「公眾暴亂」的定義不明。

· 這項基本上是以言入罪的罪行，但它卻並無訂明《約翰內斯原則》下列的對罪責言論的保障：政府要證明該言論的發表目的在煽動即時的暴力行為，該發表極可能煽動此等暴力行為，而且暴力行為的發生與它有直接及緊貼的關聯。

· 至於建議中豁免的「訂明作為」，只限四種列明的行為，其中有些更要求有良好動機和建設性目的之類的要求，例如要求以矯正制度或措施中的錯誤缺失或消除怨恨敵意為出發點，或要「慫恿」公眾「嘗試以合法手段，促致改變」。那些並非合乎這種特定標準的報導、評論、創作、或文藝形式和風格，要不少作為佳，要不就要面對沒有豁免的風險。那些高風險的作品或言論，亦可能受到場地提供者（如酒店、學校）的歧視，或是更不見容於報刊的，助長自我審查，收窄言論空間。那些對當局不抱希望，只作批評的言論，難以因此而得到「訂明作為」豁免的保障。
· 由於煽動罪是以言入罪，因此為減低將其用作政治逼害或政治鬥爭工具的可能性，因此現時有六個月的檢控時限的法律保障，草案卻要將時限廢除。

處理煽動性刊物罪

· 在政府宣稱為「充分保障言論、出版、學術自由」，廢除「管有煽動性刊物罪」，卻靜俏俏地保留了「管有煽惑性刊物罪」（《刑事罪行條例》第7(３)條，見後面「煽惑叛變」和「煽惑離叛」介紹），令任何人管有可用作煽動軍警離叛用的刊物一樣有罪。令管有政治刊物有關的罪行，像幽靈一樣繼續纏繞著公眾，威脅著新聞、言論、學術、出版和資訊等自由；
· 草案仍然建議：任何人懷有藉任何煽動性刊物而煽惑他人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的意圖，而印製或複製、輸入、輸出、發表、售賣、要約售賣、分發或展示該煽動性刊物，即干犯處理煽動性刊物罪，可處罰款$500,000 及監禁7 年。舊法例並無「輸出」，顯然是阻止香港輸出煽動性刊物往國內。
· 「刊物」的定義，不單指一切書寫和印刷的物品，更包括唱片、錄音帶、電影膠卷、電子或電力紀錄裝置，以及任何載有可見物象，或由於其形態、形狀或以任何形式，表達或傳遞語言文字或意念者，以及刊物的製成本和複製本。

· 煽動性刊物指相當可能導致犯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的刊物。

· 「相當可能導致」，意義不清，涵蓋甚廣，很難辯別一份刊物是否具煽動性，尤其難以預見執法者和法官會得出的結論。

· 處理煽動性刊物罪是言論性的罪行，不需要資料製作和傳播以外有很實質的行為，除了「相當可能」這項測試外，也不一定要事實上煽動成功，不一定要有暴力因素，更毋需證明真的損害了任何人或國家安全，以言就能入罪。

· 意圖的要求，對維護公眾的權利，有一定的幫助：透過前述「訂明作為」否定有煽動的意圖而提供豁免，適用於此罪行（「訂明作為」的局限性，請參閱先前的介紹）。

· 它不但會影響到政黨、政治人物（尤其持異見人士）、工會、壓力團體、新聞從業員、時事評論員，也會影響到研究人員、學者、老師、學生、廣告人、編劇、演員、片商、歌手、各式藝術工作者、作家、出版商、印刷商和工人、書商、報販、圖書館管理人員、借書者、讀者、電台節目主持、互聯網供應商、互聯網用戶、以至每一個普通市民，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種種有關的自由。

· 至於移走一地方內煽動性刊物，則警方必須先取得法庭的手令，否則不能過入該地檢取；唯有在公眾地方可看見物內煽動性刊物的情況下，警員才可以毋需法庭手令，即時入屋移走該等刊物，卻不能搜查該地方和位於該處的人，目的在防止其繼續向公眾展示，而非搜查人和屋或保護證據。無論情況如何緊急，警方入屋搜查煽動或煽動性刊物的罪據，包括煽動軍警離叛的刊物，也要先取得法庭的搜查令。（《刑事罪行條例》第13及8 條）。
· 草案授權警方為搜集處理煽動性刊物罪行（此特殊權力亦適用於搜集叛國、顛覆、分裂國土和煽動叛亂罪的相似特殊的情況）的證據，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由總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指示任何警務人員進入及搜查任何地方，毋需如常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我們原則上反對這權力，因為剝奪了交由法庭作為獨立的仲裁者的角色，去維護家居、團體辦事處和其他工作地點，免受警方騷擾的權利。尤其在煽動性刊物這種言論和政治罪行中，根本不應給予警方這種權力，即使調查因此而受挫，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 處理煽動性刊物罪是以言入罪，現時有六個月的檢控時限的法律保障，草案卻會將時限廢除。

「煽惑叛變」和「煽惑離叛」

· 草案保留了《刑事罪行條例》中「煽惑叛變」和「煽惑離叛」等言論為主的罪行。

· 任何人明知而企圖勸誘解放軍成員放棄職責及放棄向中央人民政府陛下效忠，或煽惑上述任何人作出叛變的作為或作出叛逆或叛變性質的作為，或煽惑任何解放軍成員召開或試圖召開叛變性質的集會，即屬「煽惑叛變」，可處終身監禁（《刑事罪行條例》第６條）。
· 任何人明知而企圖勸誘解放軍、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的成員、警務人員或輔警成員，放棄職責或放棄向對中央人民政府效忠，即觸「煽惑離叛罪」（第7(1)條）。而任何人知道上述軍警隊伍的人員行將棄職或擅離職守，仍協助該人作該行動，或知道該人是棄職者或擅離職守者，仍藏匿該人、協助該人藏匿或協助將該人從羈押中救出，同屬「煽惑離叛罪」（第7(2)條）。

· 任何人懷有煽惑上述軍警隊伍的人員「叛離」的意圖，或有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犯該罪行意圖，而管有煽惑「叛離」的「刊物」〔原文為「文件」，但《釋義及通則條例》第３條訂明：「“文件”(document) 指任何刊物及以字母、字樣、數字或符號的形式，或以超過一種上述的形式在任何物質上書寫、表達或描述的任何資料」〕，即屬犯罪。我們稱之為「管有煽惑性刊物罪」（第7(３)條）。
· 若六四在今天重演，香港那些支援學生工人民眾，要求軍隊不對人民用武，甚或要求他們保護人民免受其他部隊屠殺，都會犯上「煽惑叛變」和「煽惑離叛」的罪行。

· 「訂明作為」的豁免，以及檢控時要有佐證的保障（第１２條），僅適用於「煽動叛亂」和「處理煽動性刊物」，卻不適用於其他政治言論罪行，即「煽惑叛變」、「煽惑離叛」、「管有煽惑性刊物罪」和叛國罪中的「鼓動」外力入侵等。

· 是以言論性質的罪行，但草案缺少了對政治言論的應有的一些重要特殊保障，因而違反了《約翰內斯原則》規定的煽而不可能動就不應為罪的準則；

· 「煽惑叛變」和「煽惑離叛」兩罪均是政治言論罪，理應參考現行煽動性刊物罪的六個月檢控時限，加入法律保障，不過草案並無此項修訂。

披露國家機密罪

· 香港並無陽光法例，確認公眾有取閱政治資料的法律權利，但有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官方機密條例》，限制一些公共資訊的流通，而草案更進一步擴大保密的範圍和將保密的責任擴展至其他人士。

· 回歸前，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屬國際關係，以此理由，掩飾宗主國操控殖民地的內情，香港可能沒有選擇。但在回歸後，在一個兩制，高度自治的安排下，根本不應有中央操控香港的資料需要掩飾，亦中港間的關係亦不屬國際關係，因此再無實際需要或藉口去保密中央與香港間關係的資料。在英美等地，中央和地方往來的資料，都是公開的，而且很多都在互聯網上可以找到，只有那些屬於保安、國防、國際關係和刑事調查又有保密必要的資料，才會限制公開，而這些例外地有理由要保護的資料，已為現時的法例訂明的類別所涵蓋，根本不必再加中港關係的新類別去處理。

· 再加中港關係的新類別，不是一項法律適應化修改建議，而是保密根據的擴展，保護一些無理由要保密的新資訊類別，不單令新聞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也會令公眾知情權受到無理限制，令政治、經濟、社會等研究難以進行，損害公眾和經貿等決策的質素，令市民難以監察中港間的交往及一國兩制的正當施行。

· 草案訂明：中央與香港間關係的資料，定義為與香港特區有關，並根據《基本法》是由中央管理的事務的資料，而且只有在披露會危害國家安全的利益，才會構成罪行。這個定義，本不能得出政府宣傳中所說的金融資訊絕不會受阻礙的結論。

· 固然金融、經濟及科技資料並不列在《官方機密條例》所訂的保護資料類別中，香港金融、經濟及科技又不中央管理的事務之列；但是中央與香港間關係的資料，會包括金融、經濟及科技的資料，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少重疊之處，每多一個保護類別，就會多了因重疊而需保密的金融、經濟及科技資訊，例如中央如要香港在航空管理的事宜上，與中國的一些安排配合，對很多人來說，這些資料可能有很大的商業價值，但在中國來說，可能覺得公開會損害國家安全的利益，很可能這些資炓就不能自由流通了。

· 政府向立法會解釋：是否國家安全的問題，要看香港的法例，最終由香港法庭裁決，似乎強調香港在施行《官方機密條例》時會很自主；但是，政府向立法會明言：在決定是否檢控涉嫌違反《條例》的人之前，倘中央人民政府已就某些資料是否受保護資料一事表達意見，香港特區政府定會考慮有關意見。這是在禁制組織外，港府又給予中國大陸介入影響香港執行國家安全法律的另一次機會，香港的自主和市民的權利更難得到保護。

· 草案將保密的責任擴展至其他人士：一項禁止披露的資料（或文件及其他物品）因以通過黑客、賄賂、盜竊等指定的犯罪手法，以致落入一個人手中，如果將之披露是具損害性的，而這個人又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將之披露是具損害性的，但他卻仍然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披露該資料，他就會犯法。

· 犯罪手法取得的資料，仍有公眾利益作公開。
· 記者、學者、分析員等和市民，由於不是因工作而取得有和負責保密的，很多時很難區別某資料等是否保密，以及披露是否具損害性，除非他們自我審查，或事事等官方批核，否則很容易在新法例無辜誤墮法網。當然，記者為保安全的代價是不能第一時間報導消息，及由官方決定甚麼可以刊登，甚麼不可了。

取締組織

· 根據法例的定義，“內地組織” 指在內地“組成或成立”的團體，國民黨、法輪功和呼喊派可能都屬 “內地組織”；它們在港建立組織時，難免資助過香港的分支，指示過香港分支的工作，又或代香港組織制訂過政策，即使已事發在很多年前，甚至香港分枝早已獨立自主，但也可以合乎法例的定義，視香港“分支” “從屬” 於該內地組織；
· 新的取締組織機制是給中國參與香港國家安全法例的執法，讓它啟動調查機制；

· 接受調查本身就可以嚴重傷害一個團體，尤其警方可「在特殊的情況下」無搜查令的；

· 禁制團體的權力交由保安局長，不依循禁制恐怖主義團體的做法，由特首向法院申請禁令；保安局長若「錯誤地」行使權力，禁制了一個團體，即使團體有上訴而且更得值，但也很難挽回已造成的損害；
· 以保密的理由，上訴可閉門聆訊，又可不給受屈團體禁制的某些證據，更可在拒絕上訴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難以有公平的上訴聆訊；

· 以外國處理外人的入境上訴的機制作辯解，漠視兩種不同聆訊的重要區別；

· 要首席大法官制訂這種不公平的上訴聆訊制訂規則，陷他於不義，更令其他法官在質疑有關規則時有很大的困難。

